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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以下简称农网改造）工程建设投资的管理，充分发挥

农网改造资金的作用，进一步做好农网改造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农网改造资金必须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所有投资必须全部用于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挤占。 

  

  第三条 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国家电力公司要严格执行国家计委下达的农网改造

资金计划，积极协调财政专项资金和农行贷款的及时到位，监督和检查资金的使用。 

  

  第四条 农网改造工程项目法人必须加强对农网改造投资的管理，严格控制工程造价。 

  

  第二章 投资管理 

  

  第五条 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投资规模必须控制在国家计委已经批复的总投资规模之

内，投资规模的变化必须由项目法人提出，经各省计委（计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国家

计委批准。 

  

  第六条 农网改造工程投资的 20％由财政债券安排解决，作为农网改造工程的资本金，其余

80％投资由农网改造工程项目法人向银行申请贷款解决。 



  

  第七条 各省（区、市）必须合理安排农网改造内容，重点放在中低压农网改造上，各地改造

投资的 60％以上要用于 10 千伏及以下中低压电网。 

  

  第八条 国家计委根据农网工程进展情况下达各省（区、市）投资计划，各省（区、市）计委

要据此及时分解下达各县（市、区）及单项工程投资计划。 

  

  农网改造工程项目法人要根据国家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向财政和银行办理借贷款手续，签订借

贷合同；根据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分解下达的投资计划，编制资金配置计划，并根据工

程进度适时拨付资金，严禁截留和滞留金。 

  

  第九条 农网改造资金不得与生产、经营等其它资金混存混用，各项目法人要严格按照财务准

则的要求对农网项目设置统一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第十条 低压电网和供电台区的改造要建立专门的台账，对工程建设内容、资金来源及数额等

要有明细账。 

  

  第十一条 农网改造项目法人必须建立农网改造财务分析制度，按季编制农网资金拨付和支付

情况表。35 千伏及以上工程要按项目概算进行分析；10 千伏及以下工程以县为单位进行分析。 

  

  第三章 概算管理 

  

  第十二条 农网改造工程投资概算由农网改造工程项目法人负责组织编制，由省计委会同有关

部门和项目法人共同审定。 

  

  第十三条 农网改造工程的工程管理费等行政性费用应由项目法人自行承担，不得计入农网改

造工程投资概算。 

  

  第十四条 农网改造工程投资概算编制中的各项取费标准都要在现有取费标准的基础上适当

降低，具体降低比例由省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其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五条 凡 1998 年 6 月底之前竣工的农网工程项目，不论其资金来源如何，均不得列入农

网改造工程总投资规模，不得用农网改造资金冲抵 1998 年 6 月前农网工程的投资和债务，挤占农

网改造资金规模。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十六条 农网改造工程的投资，除电表以下农户进户线和部分改造投资不足地区电表费用可

由农户承担外，任何单位和任何人不得再向农民收取农网改造工程供电贴费（增容费）、材料费、

施工费等其它费用。 

  

  第十七条 农户进户线和电表等各种农户用电设施所收费用仅限于购置设备和材料费本身，不

得收取管理费、施工费等其它任何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省级物价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农网改造工程的设备和材料的招标采购是设备和材料的最终购买价格，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加价收费。 

  

  第十九条 10 千伏及以下工程原则上不支付土地占用费和青苗补偿费等有关补偿费用。35 千

伏及以上工程占地和青苗补偿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项目法人委托有关中介机构（如财务公司、招标公司等）进行应由项目法人承担的

工作的费用由项目法人的自有资金支付，不得计入农网改造工程投资。 

  

  第二十一条 任何参与农网改造工作的政府管理部门，均不得以任何借口从农网改造投资中提

取管理费、办公费等费用。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二条 各省（区、市）计委要加强对农网改造资金的监督，要会同物价、财政、银行等

部门进行统一检查，及时纠正和处理违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各项目法人要按照上述要求加强对农网改造资金的管理，严禁挤占、挪用农网改

造资金，严禁以农网改造名义乱收费和乱摊派。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人，各省（区、

市）计委（计经委）要严肃处理；对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当事人责任，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要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农网改造投资必须用于国家计划批准的工程内容，不得超越范围、超过标准使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要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